关于呼玛县总河长、县级河长的公告

	 按照省、地有关河长制工作安排部署，结合我县处级领导工作调整情况，经县级总河长同意，现将县级总河长、县级河长名单及责任河流公布如下：
县级总河长：魏志民（县委书记）
            张广海（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）
县级河长、河段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河流
魏志民（县委书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嫩江             
张广海（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）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
何  凤（县委副书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
单士利（县委常委、纪检委书记）            呼玛河      
卢  颖（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）            呼玛河        
李延松（县委常委、副县长）                倭勒根河
庄永彬（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           哈拉巴奇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刘  锋（副县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根河
孙  凯（副县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宽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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